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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1/2021_2022__E9_87_91_E

8_9E_8D_E4_BF_9D_E9_c46_521700.htm 金融业计征营业税的

营业额有三种方法：一是对一般贷款、典当、金融经纪业等

中介服务，以取得的利息收入全额或手续费收入全额确定为

营业额；二是对转贷外汇，按贷款利息收入减去支付境外的

借款利息支出后的余额为营业额；三是对外汇、证券、期货

等金融商品转让，按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差额为营业额。

1.一般贷款业务的营业额为贷款利息收入（包括各种加息、

罚息等）。 2.融资租赁以其向承租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包括残值）减去出租方承担的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后

的余额，以直线法折算本期的营业额。（单选性计算题） 3.

金融商品转让业务，按股票、债券、外汇、其他四大类来划

分。同一大类不同品种金融商品买卖出现的正负差，在同一

个纳税期内可以相抵，相抵后仍出现负差的，可结转下一个

纳税期相抵，但年末时仍出现负差的，不得转入下一个会计

年度。 4.根据国税发[2004]3号文件，对资本市场有关营业税

的计税营业额按以下规定执行：准许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证券交易监管费从其营业税计税营业额中扣除；准许上海

、郑州、大连期货交易所代收的期货市场监管费从其营业税

计税营业额中扣除。 准许证券公司代收的以下费用从其计税

营业额中扣除：为证券交易所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代理

他人买卖证券代收的证券交易所经手费；为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代收的股东账户开户费（包括A股和B股）、特别转让

股票开户费、过户费、B股结算费、转托管费。 5.金融经纪业



务和其他金融业务（中间业务）营业额为手续费（佣金）类

的全部收入包括价外收取的代垫、代收代付费用（如邮电费

、工本费）加价等，从中不得做任何扣除。 金融企业2001年1

月1日以后发生的已缴纳过营业税的应收未收利息（包括自营

贷款利息和委托贷款利息），若超过应收未收利息核算期限

（从2001年1月1日起由180天调整为90天）后，仍未收回或其

贷款本金到期（含展期）后尚未收回的，可以从以后的营业

额中减除。（计算题） 注意：（1）贷款核算期限：90天。 

（2）结息日：流动资金的结息日为每个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0

日。 （3）贷款本金到期是指贷款两年到期，两年后没偿还

本金，但是仍要计息。 例：某银行2008年1月1日贷款给甲企

业，贷款期限为1年，每季度的利息为100万，3月20日如果该

银行收到甲企业的利息，借银行存款100万，贷主营业务收入

利息收入100万。交5％的营业税，借营业税金及附加5万，贷

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5万。 如果到3月20日没收到贷款利息100

万，借应收账款100万，贷利息收入100万，也要计算缴纳营

业税，借营业税金及附加5万，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5万。 

在90天贷款核算期内应该实行权责发生制，90天以上是收付

实现制。 但是到了6月20日仍未收到贷款利息，金融企业会计

做红字凭证冲减2008年3月20日确认的100万利息收入，则借利

息收入100万，贷应收账款100万，相当于冲减了6月份的计税

营业额，变相退回了营业税。 7月5日金融企业收到利息，借

银行存款100万，贷主营业务收入利息收入100万，再次确认

利息收入缴纳营业税。 如果贷款本金逾期了，2009年1月贷款

本金未还，2009年3月20日金融企业还要计息，借应收账款，

贷利息收入；同时，借营业税金及附加，贷应交税费应交营



业税。到了2009年6月20日，又用红字凭证冲回，等到2009年

的9月本息都收到，借银行存款，贷主营业务收入利息收入；

同时，借营业税金及附加，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企业集

团或集团内的核心企业委托企业集团所属财务公司代理统借

统还贷款业务，从财务公司取得的用于归还金融机构的利息

不征营业税；财务公司承担此项统借统还委托贷款业务，从

贷款企业收取贷款利息不代扣代缴营业税。 人民银行对金融

机构的贷款业务不征营业税，人民银行对企业贷款或委托金

融机构贷款的业务应当征收营业税；对金融机构的出纳长款

收入，不征营业税。 证券公司可以将证券交易时向客户收取

的佣金作为计征营业税的营业额。如果证券公司给客户的折

扣额与向客户收取的佣金额在同一张证券交易交割凭证上注

明的，可按折扣后的佣金额征收营业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

凭证或发票的，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佣金计

税营业税中将折扣额扣除。 对于保险业，原则上也是以收入

的全额为营业额。 保险企业开展无赔偿奖励业务的，以向投

保人实际收取的保费为营业额。 保险企业的摊回分保费用不

征营业税。 “摊回分保费用”的解释： 如果是境内分保险业

务，初保人承揽一项保险业务，按照法律规定应该还有一个

再保险人，就在中国境内找另外一家保险公司作为分保人，

由初保人缴纳营业税，分保人不再缴纳。 百考试题为你竭诚

服务 如果是境内外的分保业务，保险公司承揽一项标的物在

中国境内的保险业务，收取2亿元，给境外7000万元，初保人

按1.3亿计算交营业税，同时应该扣缴境外分保人7000万的营

业税，如果发生理赔事项，境内的保险公司先向客户赔付，

再向境外的保险公司要求赔付，假设境外的保险公司返回给



境内保险公司5000万元，这5000万元就称“摊回分保费用”

。5000万当初交过营业税，摊回时不再交营业税。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